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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調查表 
案件編號：000-OAERI-000-0000 

第一部分：案件內容 

被檢舉

人資料 

姓 名  職 稱  

任 職 單 位  

涉及教師資格 

送 審 案 件 

送 審 等 級  

第一級教評會 

通 過 時 間 
____年____月____日 

審 定 通 過 
□否 

□是：通過生效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

教 師 送 審 

篇 數 

代表作____篇 

參考作____篇 

疑義著作之 

性質及篇數 

□代表作____篇 

□參考作____篇 

疑義代表作 

之 名 稱 
 

疑義著作類別 

□論文  □專門著作  □作品  □成就證明  □書面報告   

□技術報告  □專業實務報告  □展演  □體育成就  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疑 義 著 作

所屬學術領域 

□文  □法  □商  □理  □工  □醫  □農  □藝術  □教育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疑義參考作 

之 名 稱 
 

疑義著作類別 

□論文  □專門著作  □作品  □成就證明  □書面報告   

□技術報告  □專業實務報告  □展演  □體育成就  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疑 義 著 作

所屬學術領域 

□文  □法  □商  □理  □工  □醫  □農  □藝術  □教育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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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學位授予

案 件 

學 位 論 文 

等 級 
□博士學位論文  □碩士學位論文 

是否已通過 

學 位 考 試 

□否 

□是：考試通過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

學位論文名稱  

類 別 

□論文  □專門著作  □作品  □成就證明  □書面報告   

□技術報告  □專業實務報告  □展演  □體育成就  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論 文 所 屬

學 術 領 域 

□文  □法  □商  □理  □工  □醫  □農  □藝術  □教育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涉及其他性質

案 件 

□涉及學術獎勵、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。 

□科技部  □教育部  □其他機關（構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疑義著作名稱  

疑義著作類別 

□論文  □專門著作  □作品  □成就證明  □書面報告   

□技術報告  □專業實務報告  □展演  □體育成就  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疑義著作所屬

學 術 領 域 

□文  □法  □商  □理  □工  □醫  □農  □藝術  □教育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第二部分：是否得逕予認定情事，免辦理外審 

□是（免填第三部分） 

□否（請繼續填寫第三部分） 

第三部分：審查委員資料註一
 

成員註二 身分 職 稱 任 職 單 位 
已審定之最 

高教師資格 
學 術 領 域 未審查原因 

原 審 查 人 校 外 委 員      

原學位考試 

委 員 

指 導 教 授      

校外口試委員      

校內口試委員      

加 送 公 正 

學 者 專 家 
校 外 委 員 

     

備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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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關於案由說明、事實、理由、調查方式、調查結果，以及處分建議等調查內容，請另外於學術倫理案件調

查報告書中列明。 

二、依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校學倫處理要點）第十六點第二項規定，調查

小組召集人外，其餘委員之身分應予保密，故免填審查委員姓名。 

三、表格內容請視個案處理情形自行增刪。填寫完畢後，請依本校學倫處理要點第九點第二項第四款規定，送

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保存。必要時，該表單內容送上級權責機關備查。 

調查小組召集人簽章          


